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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    印制 人社政策咨询热线：12345

企业组织职工在岗培训
申领补贴服务指南

◆办事项目

企业组织职工在岗培训申领补贴资格审核

◆办理机构

企业所在地区县公共就业服务机构

◆办理依据

《关于印发济南市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实施

方案》（济政办发〔2019〕20 号）

《关于转发省专账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济人社发〔2020〕15 号）

◆服务对象

我市企业。

◆享受待遇

我市企业自行组织本企业职工（含在企业

工作的劳务派遣人员）在岗培训、岗位技能提

升培训、知识更新工程培训、转业培训、脱产

培训、综合素质培训、新型学徒制培训、“金

后即可将培训成果在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网站

公示，公示期 5 天。公示无异议即可将补贴资

金支付到企业银行账户。

提示：最新政策调整可查询济南市公共

就业服务中心网站“职业培训”板块：http://

jnhrss.jinan.gov.cn/col/col40452/index.html

◆办理时限

网上办理：即时受理；

现场办理：即时受理；（材料齐全、信息

准确、符合申请条件，在工作日即时受理，不

含确认审核、公示、资金拨付等环节）。

◆服务电话

历下区 86952595　市中区 82078416

槐荫区 87955634　天桥区 85867591

历城区 88066037　长清区 87267796

章丘区 83214816　济阳区 84238931

莱芜区 76210776　钢城区 75873623

平阴县 87890726　商河县 84880768

高新区 88871613　南山区 88112637

先行区 66604143　

济南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网站：http://jnhrss.jinan.gov.cn/col/col40452/



蓝领”或“新技师”等高技能人才项目培训

等，经考核合格取得证书的按以下标准给予培

训补贴：

1. 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初级（五级）1000 元 / 人、中级（四级）1500

元 / 人、高级（三级）及以上 2000 元 / 人；

2. 专项能力证书：800 元 / 人；

3. 合格证书：根据评审确定；

4. 新型学徒制培训、“金蓝领”或“新技

师”等高技能人才项目培训等，按有关规定标

准执行。

◆申请材料

1. 居民身份证（扫描上传）；

2. 群体身份材料：劳动合同书（系统校验

或扫描上传），就业失业登记信息、社保信息

（系统校验）；

3. 企业营业执照（系统校验或扫描上传）；

4. 证书：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网上填报，系统校

验），合格证书（扫描上传）；

5. 税务发票或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提供

电子发票或纸质发票）；

6. 职业培训补贴申领表（网上填报，扫描

上传）。

◆办事程序

1. 申报评审（限非目录内工种，由企业自

主评价并核发合格证）。企业自主根据生产发

展需求，参照相关国家、行业职业技能标准

（规范），制定培训计划、培训内容、培训时

限、考核评价标准，报所在区县公共就业服务

机构初审后，由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委托第三

方评估机构组织专家进行评估并根据各专业职

业标准、耗材、培训课时等因素对培训补贴标

准进行核定，公示无异议即可纳入我市职业培

训目录清单。

2. 备案开班。企业登录山东公共就业服务

网上服务大厅（外网），填报参训职工个人信

息，扫描上传身份证及相关身份证明，提交相

关材料进行班期开班备案。同时向区县公共就

业服务机构（区县）提交教学计划、教学大纲

等材料，区县登录山东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系

统（内网）审核校验参训职工就业失业登记、

社保缴费等信息确定人员身份，批准开班培训。

3. 补贴申报。培训结业后，企业登录外网

填报并扫描上传职业培训补贴申领表、证书

（职业资格证书等）、税务发票或行政事业性收

费票据申报补贴。

4. 公示与拨付。区县登录内网审核企业提

交的补贴资料，校验相关资料信息，确认无误


